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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要说明的是，各家银行甚至同一家银行不同的网点，所执行的房贷标准都不一定完
全一样；同时，即使是同一家银行，对不同的房屋、不同的购房者，也可能会给予不同的待遇
……因此，我们在这里只提供具有普遍性的房贷标准。

据了解，目前在宁波，一般银行在审批住房贷款申请时，都“认房认贷”。“认房”，以房管
部门出具的家庭住房情况证明所显示的住房套数为准；“认贷”，以征信报告显示的房贷是否
结清为标准。

银行在首付比例、贷款利率上，一般不区分一手房和二手房，但会对首套房与二套房、普
通住房与非普通住房作区别对待，也会对限购圈内与限购圈外的住房作区别对待。

一般银行的首付要求、利率标准，详见下表：

办理“商转公”，首先得看三项比较关键的条
件：一、贷款房屋已办妥商业贷款抵押；二、已付资
金，首套房或第二套改善型房，不低于40%；第二
套房，不低于60%且贷款利率上浮10%；三、申请
贷款时商业贷款尚未结清。还有其他一些条件，
与二手房贷款规定一样；贷款额度、年限计算，如
上文所述。

借款人、配偶及其房屋共有产权人（仅限于借
款人的父母、子女）需要准备以下材料：1.身份证；
2.户口簿；3.婚姻状况证明；4.共有权人的关系证
明或承诺；5.原商业贷款合同；6.商业贷款余额证
明；7.家庭住房查询证明（公积金缴存地和房屋所
在地）；8.用于还款的银行卡；9.契税完税凭证；10.
不动产权证；11.公积金不在宁波缴存的，另提供
异地缴存使用证明和近两年缴存明细。

办理“商转公”的流程如下：1.将贷款所需资
料提交承办银行；2.在资料齐全且符合条件的，承
办银行在受理后3个工作日内提交公积金中心审
批（提交公积金中心时，申请人会收到一条公积金
中心已受理的短信）；3.公积金中心在4个工作日
内完成审批（通过审批时，申请人会收到一条公积
金中心审批通过的短信）；4.注销商业贷款抵押，
同时办理公积金贷款抵押登记手续；5.普通公积
金贷款符合放贷条件的，5个工作日内放款（放贷
当天会收到一条贷款已发放的短信）。

关于“商转公”的三点注意事项
关于“商转公”，有三点需要注意的特别事项。
一、“商转公”有已付资金要求。首套房或第

二套改善型房不低于40%，第二套房不低于60%
且贷款利率上浮10%。如果购房时的首付只付了
20%、30%，申请“商转公”时也没有付足40%或
60%，则不能办理。

二、没交付的期房不能办“商转公”。一般来
说，购买期房的，在房屋结顶后就能申请商业贷
款，此时距交付可能还有一两年时间。而在交付
前，没有办理契税完税凭证和不动产权证，故无法
办理“商转公”。

三、是不是先提前还清商贷才能办“商转
公”？能不能通过“商转公”变纯商贷为组合贷款？

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表示有两种方式：
一是先结清商贷，后发放公积金贷款。贷款

人的申请经公积金中心审批同意后，先自筹资金
还清商业贷款，再办理公积金贷款。

二是以贷还贷。贷款人的申请经公积金中心
审批同意，并在承办银行办理公积金贷款房屋抵
押权变更或转移登记后，公积金中心直接将贷款
资金划入原商业贷款的还贷账户，用公积金贷款
直接归还商业贷款。如果公积金贷款额度低于需
要还的商业贷款金额，则直接成为组合贷款。需
要注意的是，这种方式的前提是原商业贷款与公
积金贷款为同一家银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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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贷年限的长短、贷款额的多少，关系到每个
月的还贷多少，也需要购房者根据自身收入水平
提前测算。

目前，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的最长年限，均
规定不超过30年，且一般不超过退休年龄后5年。

贷款额度方面，商业银行主要看收入证明，根
据“每月按揭还款额不超过家庭月收入总和的
50%”这一标准。

公积金方面，贷款额度有一个计算公式，并且
设有最高限额。目前的计算公式是：公积金贷款
可贷额度=公积金账户里的余额×12。

但公积金贷款设有最高限额：
一、连续缴存公积金满2年，且为“首套首

贷”——即购买首套房、首次申请公积金贷款，最
高可贷60万元。

二、连续缴存公积金满6个月，非“首套首
贷”，最高可贷40万元。

三、若可贷额度计算不足15万元的，保底贷
款额度按15万元/户计算。保底贷款额度需要满
足本笔住房公积金贷款还贷能力测算的要求。

四、借款人及参与计算贷款额度人员，应分别
按各自公积金贷款额度测算，最后合并计算贷款
额度。比如一对夫妻，丈夫是主贷人，测算可贷
10万元，而妻子测算可贷30万元，那就可以贷40
万元。

相比商业贷款，公积金贷款具有利率低、还贷压力小的优点。目前商贷基准利率为
4.90%，而公积金贷款基准利率是3.25%（均为贷5年以上），两者相差挺多。

目前宁波的公积金贷款政策也是“认房认贷”。“认贷”，既看商业贷款有没有结清、公积
金贷款有没有结清，还要看累计使用过几次公积金贷款。“认房”，除了看家庭住房情况证明，
还要面谈。

同时，公积金贷款对新房和二手房的首付比例、贷款利率是区别对待的，但不区分普通
住房、非普通住房，不过单体别墅不能申请公积金贷款。

目前公积金贷款针对不同住房的首付比例要求、贷款利率标准，如下表所示：

上周本报刊出的首篇
“宁波买房攻略”，关注的是
目前在宁波购房的资格认定
（详见《宁波晚报》5月2日A6
版），今天我们来介绍首套
房、二套房是如何认定的，因
为这直接关系到购房者能不
能申请房贷以及房贷的额度
和利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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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首套房、二套房，银行方面普遍的认定标准是怎样的？
首套房的认定标准是：住房查询套数为零套；或住房查询套数为1套，且征信报告显示没

有住房按揭贷款余额（即房贷还清）。
二套房认定标准：住房查询套数为1套，且征信报告显示还有房贷没结清。
需要提醒的是，以上住房套数、房贷情况均以家庭为单位。
在限购圈内住房查询套数为2套及以上的，一般都停贷；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对限购圈

外购房，不“认房”只“认贷”，征信报告显示没有房贷或者房贷已还清，就认定为首套房；有1
笔房贷没结清，就认定为二套房；有2笔及以上房贷没结清，就停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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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公积金贷款对首套房、二套改善型住房、二套
房的认定标准：

首套房认定标准：住房查询套数为0套，个人征信报告无尚未结清的个人住房贷款记录，
面谈记录无住房，购买首套自住住房。

二套改善型住房认定标准：住房查询套数为1套，个人征信报告无尚未结清的个人住房贷
款记录，面谈记录无其他住房，购买第二套改善型自住住房；或住房查询套数为0套，个人征信
报告无尚未结清的个人住房贷款记录，面谈记录有1套住房，购买第二套改善型自住住房。

二套房认定标准：住房查询套数为1套且该套住房尚未结清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，面谈
记录无其他住房，购买第二套自住住房；住房查询套数为0套，个人征信报告有1笔尚未结清
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记录，面谈记录无其他住房，购买第二套自住住房。

三套房认定标准：住房查询套数为2套；住房查询套数为1套，而个人征信报告中显示另
有1套住房尚未结清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记录；住房查询套数为0套，个人征信报告中显示
有2笔尚未结清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记录。

需要特别提醒的是：一、首次申请公积金贷款或第二次申请公积金贷款，可以贷，但第三次
申请公积金贷款则不予受理；二、第二次申请公积金贷款，必须已结清第一次公积金贷款；三、住
房套数或公积金贷款次数，均以申请人家庭为单位（包括申请人本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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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住房
（140平方米以下）

非普通住房
（140平方米及以
上）

首套房

二套房

第三套及以上

首套房

二套房

第三套及以上

首付比例

圈内

30%

40%

停贷

30%

60%

停贷

圈外

20%

30%

货款利率

基准上浮5%

基准上浮10%

/

基准上浮5%

基准上浮10%

/

新房

二手房

首套房、二套改善型住房

二套房

第三套及以上或第三次及以上

首套房、二套改善型住房

二套房

第三套及以上或第三次及以上

首付比例

30%

60%

停贷

40%

60%

停贷

货款利率

基准

基准上浮10%

/

基准

基准上浮10%

/

宁波购房攻略
之二

首套房
二套房
怎么认定？


